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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117(g)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并作出其他任命 
 
 

  任命联合检查组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载于大会1976年12月22日第31/192号决议附件的联合检查组章程第二条、

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如下： 

“第二条 

“1. 联检组至多由十一名检查专员组成，从国家监督或检查机关的成员中

选取，或从具有同等能力的人员中根据他们在国家或国际行政和财政事务包

括管理事务问题方面的特别经验来选取。检查专员以个人身份服务。 

“2. 检查专员之中不得有两人同为一国的国民。 

“第三条 

“1. 自一九七七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起，大会主席应同会员国协商，适

当地顾到公平地域分配和合理的轮流原则，编制一份国家名单，请名单上的

国家提名符合上文第二条第 1 款所定资格的候选人。 

“2. 大会主席通过适当的协商，包括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行政协调

委员会主席[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协商之后，对被提名候选人的

资格进行审查。大会主席于必要时在同有关国家进行进一步协商之后，向大

会提出候选人名单，由大会任命。 

…… 
__________________ 

 ∗ A/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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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1. 检查专员的任期应为五年，并可连任一次……”。 

2． 2007 年 7 月，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续会任命下列五名成员，任期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第 61/421 号决定)： 

尼古拉·丘尔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 

埃旺·费朗西斯科·方丹·奥尔蒂斯先生(古巴) 

穆罕默德·穆尼尔-扎赫兰先生(埃及) 

德博拉·怀恩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张义山先生(中国) 

3. 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决定填补因检查员胡安·路易斯·拉腊武雷先生(秘

鲁)2007 年 9 月 30 日辞职留下的空缺，任期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第 62/402 号决定)。 

4. 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2009 年 2 月 20 日第 63/416 号决定再次任命猪又忠德

先生为联合检查组成员(第二任暨最后一任)。任期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5． 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再次任命热拉尔·比罗先生(法国)、伊什特万·波斯塔

先生(匈牙利)、帕帕·路易斯·法尔先生(塞内加尔)和齐汗·特尔齐先生(土耳

其)为联合检查组成员(第二任暨最后一任)，任期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6. 目前，联合检查组由以下 11 名成员组成： 

穆罕默德·穆尼尔-扎赫兰先生(埃及)* 

热拉尔·比罗先生(法国)*** 

尼古拉·丘尔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 

帕帕·路易斯·法尔先生(塞内加尔)*** 

埃旺·费朗西斯科·方丹·奥尔蒂斯先生(古巴)* 

猪又忠德先生(日本)** 

伊什特万·波斯塔先生(匈牙利)*** 

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秘鲁)* 

齐汗·特尔齐先生(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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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怀恩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张义山先生(中国)* 

    * 任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 任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任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7. 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将需要填补因穆罕默德·穆尼尔-扎赫兰先生(埃及)、尼

古拉·丘尔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秘鲁)、埃旺·费

朗西斯科·方丹·奥尔蒂斯先生(古巴)、张义山先生(中国)和德博拉·怀恩斯女

士(美利坚合众国)任期到 2012 年 12 月底结束时出现的空缺。被任命的人员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任职，任期五年。 

8. 大会第 61/238 号决议决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大会主席在根据《联合

检查组章程》第三条第 1 款编制国家名单并请名单上的国家提名候选人时，将邀

请会员国同时提交国家及其候选人的名单，但有一项谅解，所提名的候选人应尽

可能是各会员国打算提议由大会根据《章程》第三条第 2款任命的人选。 

9. 而且，大会第 59/267 号决议强调，必须确保候选人至少在下列一个领域具备

经验：监督、审计、检查、调查、评价、财务、项目评价、方案评价、人力资源

管理、管理、公共行政、监测和(或)方案执行，并确保其了解联合国系统及其在

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10. 大会主席在进行联检组章程第三条第 2 款所述的协商后，包括与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主席和担任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秘书长协商后，将提出

候选人名单，由大会任命。 

 


